关于淮北源淮实业有限公司公开遴选
基金管理人的公告

为充分发挥淮北市烈山区产业投资基金在产业引导、产业培育、产业赋能等方面的作用，助推烈山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，拟由淮北源淮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源淮公司”）成立产业投资基金，并公开遴选基金管理人。
一、基金情况
基金认缴总规模7亿元人民币（一支3亿元、一支4亿元），普通合伙人出资比例1%；其他有限合伙人出资比例29%，源淮公司出资比例70%。基金存续期限为7年，其中投资期4年，退出期3年，必要时可延长1年。单笔投资限额不超过基金规模的20%。主要投资于电子信息、新能源汽车零部件、新材料、装备制造（电力设备）等符合新质生产力及淮北市烈山区产业定位方向的产业。
二、遴选条件
（一）管理团队及运营资质
1.在中国大陆依法设立的公司或合伙企业，且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，具备基金管理人资格。
2.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在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。
3.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、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管理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。
4.有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制度。
5.按照国家企业财务、会计制度规定，有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，具有国家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资质，管理团队稳定，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信誉。
（二）管理机制
管理团队具备健全的投资管理和风险防控流程，规范的项目遴选机制和独立的内部决策机制，完备的投资管理制度和完整的投资档案体系，能够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创业辅导、管理咨询等增值服务。
（三）返投金额及比例要求
返投金额指本基金投资额及其他资本投资额。
基金存续期内，总体返投烈山落地项目的金额应不低于源淮公司总体基金出资额。
（四）管理费要求
合伙企业的管理人负责合伙企业及投资业务的运营、管理、决策等职权（具体以签订的合伙协议为准）。
基金管理人对管理费的提取，以基金合伙协议、公司章程中载明的管理费率及付款期限为标准，投资期的管理费按不超过基金实缴出资额的1.5%/年收取，退出期的管理费按不超过基金未退出原始出资额的1.0%/年收取，延长期、清算期不收取管理费。
（五）本金及收益分配顺序
1.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向有限合伙人、普通合伙人分配本金;
2.向有限合伙人分配6%的门槛收益;
3.向普通合伙人分配6%的门槛收益;
4.基金存续期内，返投烈山的所有项目剩余超额收益分配标准：
（1）100%≤返投比例<130%，剩余超额收益，20%向普通合伙人（基金管理人）分配，80%向有限合伙人分配。
（2）130%≤返投比例<140%，剩余超额收益，30%向普通合伙人（基金管理人）分配，70%向有限合伙人分配。
（3）140%≤返投比例为<150%，剩余超额收益，40%向普通合伙人（基金管理人）分配，60%向有限合伙人分配。
（4）150%≤返投比例，剩余超额收益，50%向普通合伙人（基金管理人）分配，50%向有限合伙人分配。
以上返投比例按照上述“（三）返投金额及比例要求”解释。
（六）投资时效要求   
出现以下情况，源淮公司有权选择退出：
1.合伙协议签署满3个月，基金管理人未按规定程序和时间要求完成设立备案等相关手续的；
2.自投资基金拨付基金账户之日起满6个月，基金未开展投资业务的；
3.其他不符合行业法规及约定情形的。
三、遴选程序
（一）公告发布
在源淮公司网站上发布公告，公告期7天。
（二）材料报送
申报人需递交的申报材料包括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/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证复印件、《淮北源淮实业有限公司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申请表》（附件2）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、近3年（或成立以来）的审计报告及近一期的财务报表（若无请出具说明）、管理机构规范性的相关制度及文件、管理业绩与项目储备相关介绍及文件、管理能力相关介绍及文件、合规与涉诉相关说明及文件、材料真实性承诺函（附件3）、授权委托书（附件4）
申报人于2025年X月X日前提交申报材料，其中纸质版申报材料（一式2份）邮寄至源淮公司 （邮寄地址：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青龙山产业园陶博路3号，联系人：熊雪云，联系电话15856103979）；电子版材料请发送至邮箱：yuanhuai96934d@163.com，标题名称为“某某公司”。
申报人应对申报内容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逾期递交或未按规定的格式、数量和形式递交申报材料的均不予受理。递交时间按申报材料寄出时间计算。
（三）开展评审
评审工作按照“资格预审→评分评审→尽职调查→综合评定”四步依次推进。具体如下：
1.资格预审。源淮公司组织专业人员对申报人提交申报资料的规范性、完整性及是否符合遴选要求等进行初步审查，审查通过的申请人进入评分评审环节。
2.评分评审。评审委员会由源淮公司代表1名及邀请专业人员4名共5人组成，依据《淮北源淮实业有限公司基金管理机构遴选评分标准》（附件5）独立打分。计分时剔除1个最高分和1个最低分，取剩余3个分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得分，并按得分高低排序。得分最高者拟定为候选管理人。若申报不足3家，同样遴选有效。
3.尽职调查。源淮公司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候选管理人开展尽职调查，出具尽调报告。
4.综合评定。
评审委员会依据尽调结论进行综合评定：
（1）尽调结果为“可行且风险可控”，即表决通过并出具评定结果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2）尽调结果为 “不可行或风险较大”，则否决该候选人，按评分评审得分顺位递补第二名重新进入尽调，以此类推。若尽调结果均为 “不可行或风险较大”，则取消本次遴选。
（五）结果公示
初步拟定基金管理人后，在源淮公司网站上公示，公示期7天。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为基金管理人，由源淮公司与其签订相关协议。
四、其他
（一）本公告仅为一种邀请行为，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契约。基金管理机构根据上述程序进行申报。
（二）本公告自公布之日实施，源淮公司对遴选相关事项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
